冠政发〔2008〕67号

冠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冠县鼓励客商投资的

优惠政策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
《冠县鼓励客商投资的优惠政策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
冠县人民政府

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冠县鼓励客商投资的优惠政策

第一条  为促进我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，鼓励更多的外来投资者（包括国外和港、澳、台客商及冠县以外投资者，以下简称客商）来我县投资兴业，本着让利于客商、谋求长远发展的原则，特制定本优惠政策。
第二条　建设用地政策
1、客商可以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工业项目出让金执行全国最低标准地价（现行15类地价），使用期限在国家规定范围内由客商自行决定。
2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固定资产投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，投资密度在100万元/亩以上的工业项目，可以进入县工业园，并可以一次性买断土地使用权，由国土资源部门按照程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，客商出资1.5万元/亩，不足部分由受益单位解决；以其它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，由受益单位承担所有土地费用。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园区外工业项目可参照执行。
第三条　财政扶持政策
1、新建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，自投产之日起，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县级留成部分按50%给予奖励；5年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企业， 10年内按县级留成部分的50%奖励。

2、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旅游服务业项目，自投产之日起，第一年缴纳的营业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企业；5年内缴纳的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企业， 10年内缴纳的所得税按县级留成部分的50%奖励。
第四条　收费优惠政策
1、对客商投资企业实行挂牌保护，发放缴费明白卡和收费登记卡。对不按规定收费的，企业有权拒缴。

2、对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下的工业企业应缴的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（资源、环保、社会保障类除外），按省以上人民政府规定标准的下限再下调40%收取；办理证照只收工本费。
3、对进入县工业园的项目或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园区外的工业企业，免收除资源、环保、社会保障类以外的其它一切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。
第五条  环境服务政策
1、新建项目在办理相关手续时，由县行政服务大厅提供“一门受理、一口收费、一站式办理”等高效、便捷的服务，并实行限时办结制、首问负责制。

2、县工业园区实行扎口管理，部门进入园内企业检查实行县长“一支笔”审批制度，不经县长签字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检查。

3、供电、供热、供排水等企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，由政府负责协调铺设到厂区边沿。

4、对客商投资企业发放外来客商车辆通行证，持证车辆除交通事故外，一律不得查扣。
第六条　引进人才、技术政策

1、对来冠县工作的高级职称以上和硕士学位以上的人员，可在工资、安家补助费等方面给予最大优惠。并优先解决其配偶工作问题，子女就近安排入托、入学。

2、对提供专利在我县推广应用的，由受益单位按投产后前两年所获税后利润的20%给予报酬。对推动我县科技进步、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经营者和科技工作者，县政府给予重奖。

第七条　对国家重点扶持、科技含量较高、投资额度较大或税收贡献比较大的项目及社会事业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可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，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。

第八条　本政策适用于发布之日起新建工业、服务业企业。此前已建企业仍按原优惠政策执行。
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二OO八年七月十八日印发
（共印600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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